附件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类别：             

广东省全省性社会组织
评估申报表
（    本）

社会组织名称              

登 记 证 号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   

申 报 日 期              

填 报 说 明

一、按评估申报表所列项目认真填写，内容真实、准确无误；

二、评估申报表填写须用钢笔（蓝黑或碳素墨水）、签字笔，严禁使用纯蓝墨水、红墨水、铅笔、圆珠笔；

三、填写内容应书写工整，字迹清楚，不得涂改；

四、栏内数字，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；

五、评估申报表一式两份，正本一份，副本一份；

六、需要报送的材料应用Ａ4纸装订后，与评估申报表一同报送。

	名  称
	
	登记证号
	
	登记成立时间
	

	办公地址
	
	联系人
	
	联系

电话
	

	网站地址
	
	电子邮箱
	
	邮政

编码
	

	法定

代表人
	
	办公电话
	

	
	
	移动电话
	

	业务主管单位或行业管理部门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评估

类型
	□1.取得登记证书满2年，未参加过社会组织评估；

□2.获得的评估等级满5年有效期；

□3.在评估等级有效期内距有效期满不足1年；

□4.在评估等级有效期的前4年内申请重新评估。

备注：根据民政部新修订的《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》，在评估等级有效期的前4年内申请重新评估的，只能申请1次，经重新评估后，执行重新评估后的评估等级，且有效期按原评估等级有效期剩余时间执行。

	2024年度是否参加年度检查或报送年度工作报告，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。
	□是　□否

	未参加或未报送原因
	

	2024、2025年度是否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罚款以上行政处罚。
	□是 　□否

	行政处罚

原因
	

	社会组织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第三方机构初核意见
	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广东省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核定意见

（社会组织监管处代）
	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评估内容
	参评单位自评分
	评估小组评分

	党的建设
	
	

	基础条件
	
	

	内部治理
	
	

	工作绩效
	
	

	社会评价
	
	

	分数合计
	
	

	评估等级
	
	

	评估专家

小组意见
	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广东省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意见
	审议评估等级为：      级。
盖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

